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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1〕2680 号

申请人：杨汶，男，汉族，某年某月某日出生，住址：广

东省饶平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天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琶洲大道东 8 号 1701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甄会。

委托代理人：汪颖婷，女，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杨汶与被申请人广州天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报

销款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

请人杨汶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汪颖婷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

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1 年 9 月 7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5

月 8 日期间活动报销款 206295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按照 1%月利

率支付申请人2019年5月8日至2021年8月31日利息57762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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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本案不属于劳动争议受理范围，依法

应当撤销案件。报销款纠纷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，且最高人民

法院在 1999 年所作司法解释明确因报销产生的纠纷，应由单位

根据内部财会制度处理，该司法解释现行有效。二、经核实，

申请人未核报的费用并无其主张的数额之多。三、申请人主张

的利息无法律依据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请人主张其于2017年10月入职被申请人处任项目经理，

后于 2019 年 5 月离职，在职期间为被申请人垫付了相应费用，

其已向被申请人行政人员提交费用报销单、支付截图和活动成

本结算表，行政人员在统计后确认其 2018 年和 2019 年共垫付

费用 225944.49 元，再扣减已支付的大学城屏幕费用后，尚有

剩余报销款 206295 元未核报；申请人另主张其在离职后曾多次

向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追讨报销款，但对方一直以各种理由未

支付。申请人对此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和部分项目报销明细予以

证明。被申请人确认申请人主张的入职时间和离职日期，以及

认可申请人陈述的费用报销流程，但辩称申请人在腾讯啦啦队

项目中存在虚报报销费的嫌疑，故不排除其在其他项目亦存在

虚报情形，且申请人提供的报销明细与其主张的报销款并不一

致，经核对后，申请人可报销的费用不满 60000 元。被申请人



- 3 -

对此提供费用报销单、成本结算表和微信聊天截图等证据予以

证明。申请人对此反驳称，其在离职后一直向被申请人追讨报

销费，被申请人从未就报销费金额提出异议。庭审中，被申请

人主张申请人本案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。申请人当庭表示其以

短信和微信方式向被申请人追讨报销费的最后时间为 2020 年 6

月，于 2021 年 3 月左右则致电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再次追讨报

销费。申请人于庭审中出示录音予以证明。经查，申请人表示

该录音系由其他手机转发至当庭出示的手机中，录音载体的手

机损坏，需维修。被申请人主张该录音无法显示具体录制时间，

且当中谈及的数额隐约与申请人主张的金额有出入。本委认为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十七条之规

定，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。依查明的事实可知，

申请人于2020年6月最后一次以短信和微信方式向被申请人追

讨报销费，其当庭虽主张在2021年3月左右曾致电法定代表人，

但其提供的录音一方面并无原始载体以供核对，该证据属传来

证据，非原始证据，证明力存在瑕疵；另一方面该录音未能显

示具体的录制日期，即不能证明该证据系于 2020 年 9 月后所形

成。因此，申请人以录音据以主张仲裁时效未经过并不充分，

即该证据不能成为证明仲裁时效中断之有效依据。综上，本委

对申请人该项主张不予采信，据此认为其向被申请人主张权利

的最后日期为 2020 年 6 月。由于申请人于 2021 年 9 月 7 日向

本委申请仲裁，故其本案仲裁请求已超过法定仲裁时效，本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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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此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十七条

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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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

二○二一年十一月三日

书 记 员


